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5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元发（2019）7 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

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5

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

根据《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主要职责是：

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提

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

（二）拟订城镇住房保障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制、实

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保障房配建工作负责



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和省、市县保障

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监督实施。

（三）负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推动

住房制度改革；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并监督执行；拟订房地产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

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房屋交易、房屋租赁、房地产估价与经

纪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

（五）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拟订建筑市场发展规划和管

理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建筑劳务市场管理；负责建筑业企业、

勘察设计企业、造价咨询企业、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监理

机构、检测机构和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监督指导；负责施工图审查

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建设工程消防、人防设计相关工作的监督

管理；参与编制地方建设工程量计量规则，收集发布工程材料人

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安全

生产等方面监管。

（六）负责县城建设工作。统筹编制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

长期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县城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负

责组织实施县政府安排的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包括城市

路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不含路灯和夜景照明)。



（七）负责指导推动新型城镇化工作。

（八）指导村镇建设工作。指导乡镇村庄建设，指导乡村建筑

风貌管控；指导农村住房建设、住房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重点

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指导重点镇的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指

导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工作。

（九）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监督实施建筑工程质量施

工安全、竣工验收政策和规章制度；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

的国家标准及国家统一的行业标准；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

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燃气建设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竣工验收

等方面监管工作。

（十）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工作。负责拟订建设行业科技、装配

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建筑节能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负

责推动全县建筑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发展、墙体材料革新、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工作。

（十一）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拟订物业行业管

理办法，负责监督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工作负责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及过程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城区老旧住

宅小区改造工作；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

（十二）负责拟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市危房管理政策并

组织实施；拟订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负责城区房屋征



收工作；负责城市危房管理和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拟订城市

棚户区改造规划、年度计划，制定城市棚户区改造管理办法并贯

彻实施；指导“旧村”改造相关工作。

（十三）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制定地下综合管

廊运营、维护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

（十四）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引进、

利用外资工作，指导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和物业管

理等相关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负责协调建设企业参与对外工程

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导全县建筑劳务输出工作。

（十五）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建设

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

（十六）负责城区防汛工作。研究部署城区防汛工作，开展城

区防汛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防洪减灾意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

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十七）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理工作。

（十八）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十九）负责直管公有住房的资产、售房款和售后维修资金的

管理工作。



（二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建设行业涉及本部门的相关

专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二十一)负责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息采集、整理、统计、分

析、发布等工作。

园林绿化方面

（一）拟订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区主要

街道、公园、广场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负责街道绿化公

园广场综合管护的检查、考核、督导工作；负责对城区公园广场

及水系经营项目和公益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三)执行城市绿化“绿线”管制制度，监督检查城市各类绿地

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城市建设项目中的园林绿化比例和布局负

责伐移树木的初审、上报、监管工作。

(四）指导监督城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招标工作，负责工程质

量监督、安全生产及验收工作，负责城区园林绿化各种专项资金

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五）负责城区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工作。

(六)负责创建园林县城工作。



(七)负责龙河新区、潴龙河(城区段)、汉街的建设和管理。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

政府关于城市管埋相关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

结合实际，拟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年度计划和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一）负责城区市政设施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包

括公园)及 107 国道、红旗大街、高速引线县域内沿线路灯、夜景

照明监管工作。

(二)负责制订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日常管护作业标准和市容环境

卫生质量标准；负责对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市容环境卫生行政执

法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

(三)负责指导、协调、考核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负责组织涉及城市管理的专项活

动和重大执法活动。

(四）负责城区沿街建筑物、构筑物立面及门店的改造、装饰

装修和沿街楼宇立面清洗保洁活动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夜景、

照明、户外广告以及门店牌匾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负责县域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粪便垃圾

无害化处理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协调、监督城区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协助相关部门

做好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监督工作；参与城市开发和城区改

造中有关环卫设施配套项目建设竣工验收；指导协调主城区环卫

基础设施处理能力建设。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乡镇村庄垃圾

处理工作。

(六)负责指导城区城市便道非机动车停放工作。

(七)负责城区洗车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县域内燃气行业管理工作,负责燃气建设工程(含农村

气代煤工程)竣工验收后经营、使用、设施保护、安全运行等活动

的监管工作。

(九)负责与本部门职责相关行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行业

监管工作。

(十)负责县域内 107 国道、红旗大街、并元路、装院路、高速

引线沿线，以及各乡镇、村容貌环境卫生综合管理、执法及考核

工作。

(十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建设行业涉及本部门的相关专

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十二)实施与以下范围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

的行政强制措施。

1.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2.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

政处罚权。

3.城市建成区内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

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焚烧沥。

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企业厂区外公共场地存放煤

炭、煤研石、煤渣、砂石、灰土等物料未采取环保措施行为的行

政处罚权。

4.县城建成区专业市场外城市道路(含便道)、绿地、公园、广

场、街头空地等公共场所无照商贩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权。

5.城市建成区内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影响交通行为的行政处罚

权。

6.向县城河道倾倒废弃物、垃圾及违规取土、县城河道违法建

筑物拆除等行政处罚权。



7.城市建成区内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

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的行政处罚权，

(十四)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指导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队伍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研究拟订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资金计划；指导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基层队伍正规化建设。

(十五)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组织机构及人员

(1)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基本性质 经费形式 变动原因

1 元氏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本

级)

行政单位 财政拨款 无变动

（2）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年末实有在职人数 146 人，其中行政人员 11 人、非参公事业

人员 135 人，与 2024 年末人数相比调入行政人员 1 人，非参公事

业人员退休 1 人，总人数无变动。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 年元氏县县财政局安排我单位部门预算资金如下：

2025 年年初预算安排资金 16184.185588 万元，其中预算收

入：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176.075588 万元，基金预算拨款

7008.11 万元；预算支出：基本支出 342.03 万元，项目支出

15842.155588 万元。

本部门 2025 年度收支总计(含结转和结余)53216.541185 万

元。本年收入 53216.541185 万元。本年支出 53216.541185 万

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2025 年住建局以补齐县城建设短板为重点、以城市更新为抓

手，全力打造“绿色、智慧、活力”县城，共谋划七大类、23 个

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一、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一>、解决排水内涝修建道路及城区高压电缆入地整治项

目。1.盛元路西延（红旗大街-恒山大街），双向六车道，路面总

宽 45 米，红线宽度 60 米，下穿石武高铁。2.华塔路（恒山大街-

昌盛街），修建 7 米宽道路，双向 2 车道。3.嘉惠街南延（华塔

路-南环路），搬迁金鹏纸业，修建 7 米宽道路，双向 2 车道。4.



韩台路（恒山大街-槐阳大街），道路白变黑，部分积水路段修建

雨水管网。5.华西路西延（恒山大街-嘉惠街），打通断头路，道

路红线 30 米，主路 12 米。

<二>元氏县龙河新区污水管网及雨水排涝建设工程项目对龙

河新区全北路（恒山大街一育元街）、育元街（盛元路一全北

路）道路工程及其他市政配套设施工程以及现有北桥泵站的出水

压力管道进行建设。

<三>元氏县长春路（南桥）易涝区域整体改造工程项目。1.

长春路（槐阳大街-东环段），双向六车道，同时拓宽南地道桥，

下穿京广铁路和 107 国道。2.南桥排水明渠：长度 2000 米，生态

明渠改造。3.生态坑塘：引入海绵城市的理念，改扩建两个雨水

湿地公园，分别位于李村村西，及昌盛街与华塔路交口。

<四>元氏县电力线缆入地项目。城区人民路、盛元路、昌盛

街、槐阳大街、思源路、长春路和光明路电力入地整治工作。同

时对槐阳大街、人民路、长春路、恒山大街等路段路灯进行改

造。

<五>元氏县北外环西延建设工程项目。北外环西延东起恒山

大街北段，西至红旗大街，双向四车道，道路长度 2000m，下穿

石武高铁。

二、城市更新类项目



<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计划对益民楼、青松里、北苑小

区、惠通小区进行改造，计划对 96 个小区内的电力、通讯线路、

私自搭接电线，飞线充电、进行整治，消除弱电“蜘蛛网”，整

治各类架空飞线 75600 米。

<二>谋划片区建设。1.企业搬迁区，打通光明路中段（向阳

街-槐阳大街），拆除或改造黄磷厂家属院，改造商业大厦为蟠龙

社区 mall。2.蟠龙改造区，取直蟠龙路（嘉慧街-恒山大街），

整治建材市场。

<三>3 个回迁楼建设包括陈村回迁楼、恒山大街回迁楼、蟠

龙湖回迁楼。

三、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

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我县最薄弱的环节是绿地大多都在城

外，分布不均，覆盖半径不够，城区东南区域居住密度高，公园

短缺。1.谋划建设一个高品质口袋公园书香园。2.热电厂搬迁

后，谋划扩建清风园。3.常山路东段梧桐夜雨主题开放型绿地建

设。4.恒山大街南段西悦湿地公园建设。5.实施石家庄龙河健身

步道及常山健身广场建设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龙河健身步

道、元氏公园健身步道及常山广场铺装、绿化、景观小品、打造

各类运动球场和智慧健身设施。

四、城市管理提质增效



建设城市管理运管服平台，归纳已经建成的环卫、防汛、市

容市貌 AI 管理等，增加街道摄像头数量，消纳视线盲区，提高运

行管理效率，投资计划 3500 万元。

五、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托管运行龙河大剧院各类

体育场馆、文化馆、图书馆。其中图书馆和文化馆要按照一级馆

标准打造。馆内游泳馆、羽毛球馆等全部启用。

六、县域基础设施方面

<一>元氏县南佐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元氏县北沙河南岸，恒

大时代新城北侧，建设污水处理厂一座，污水处理厂近期 0.5 万

m3/d，远期 1 万 m3/d，配 套污水管网 8000 米；一体化泵站 1

座。

<二>元氏县蟠龙湖片区配套污水处理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

目。元氏县北褚镇南褚村南侧，污水处理规模为 5000m3/d，配套

建设污水管网长度 4780m，配套建设中水管网长度 2380m。

<三>6 座（既有）生活垃圾处理压缩转运设施升级改造及 2

座新建。前仙乡、姬村镇、赵同乡、马村镇、槐阳镇和苏阳乡（6

座既有压缩转运站）；2 座拟新建压缩转运站正在选址，拟在苏

村乡、南因镇。对县域 6 座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进行升级改造，

并新建 2 座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



我部门将以创建“山水古郡、产业新城、幸福元氏”为目

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顽强的作风，鼓

足干劲、迎难而上，确保各项工作再跨新台阶、再创新业绩

七、“五小”中心建设。拟将恒大商街作为元氏县文旅集散

中心，以购物餐饮为主，配套提供咨询导引、游客集散、宣传营

销、票务预订等服务，助力元氏县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在封龙山下河流旁新建商业街（封龙商街），与恒大商街共同

满足封龙山区域的购物餐饮等需求。恒大商街已建成，目前处于

空置状态。将恒大商街改造成为元氏县文旅集散中心，是充分利

用存量资产、提升县域文旅服务、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

。同时，新建封龙商街也是完善封龙山文旅服务、经管学院师生

服务的重要举措。

!

分项绩效目标

（一）元氏县城区排水内涝综合整治工程（一期）项目 绩效

目标：解决城区排水内涝修建道路。绩效指标：提升县城排水能

力，使城区人民出行方便。

（二）元氏县龙河新区污水管网及雨水排涝建设工程项目 绩

效目标：对龙河新区全北路（恒山大街一育元街）、育元街（盛

元路一全北路）道路工程及其他市政配套设施工 程以及现有北桥



泵站的出水压力管道进行建设。绩效指标：提升县城排水能力，

方便人民出行。

（三）实元氏县长春路（南桥）易涝区域整体改造工程项目

绩效目标：对长春路（南桥）及周边易涝区域进行整体改造。绩

效指标：提升县城排水能力，方便城区人民出行。

（四）元氏县电力线缆入地项目。绩效目标：对城区人民

路、盛元路、昌盛街、槐阳大街、思源路、长春路和光明路电力

入地整治，同时对槐阳大 街、人民路、长春路、恒山大街等路段

路灯进行改造。绩效指标：方便城区人民日常用电及出行安全。

（五）元氏县北外环西延建设工程项目。绩效目标：北外环

西延东起恒山大街北段，西至红旗大街，双向四车道，道路长度

2000m，下穿石武高铁。绩效指标：方便城区人民出行。

（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目标：对益民楼、青松里、

北苑小区、惠通小区进行改造，计划对 96 个小区内的电力、通讯

线路、私自搭接电线，飞线充电、进行整治，消除弱电“蜘蛛

网”，整治各类架空飞线。绩效指标：方便城区人民日常生活，

打造宜居城市。

（七）片区建设。绩效目标：1.企业搬迁区，打通光明路中

段（向阳街-槐阳大街），拆除或改造黄磷厂家属院，改造商业大



厦为蟠龙社区 mall。2.蟠龙改造区，取直蟠龙路（嘉慧街-恒山

大街），整治建材市场。绩效指标：打造特色、宜居城市。

（八）3 个回迁楼建设。绩效目标：陈村回迁楼、恒山大街

回迁楼、蟠龙湖回迁楼建设。绩效指标：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

市。

（九）创建国家级园林县城。绩效目标：1.建设一个高品质

口袋公园书香园。2.热电厂搬迁后，扩建清风园。3.常山路东段

梧桐夜雨主题开放型绿 地建设。4.恒山大街南段西悦湿地公园建

设。5.实施石家庄龙河健身步道及常山健身广场建设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龙河健身步道、元氏公园健身步道及常山广场铺

装、绿化、景观小品、打造各类运动球场和智慧健身设施。绩效

指标：美化环境方便城区人民居住生活。

（十）城市管理提质增效。绩效目标：建设城市管理运管服

平台，归纳已经建成的环卫、防汛、市容市貌 AI 管理等，增加街

道摄像头数量。绩效指标：消纳视线盲区，提高城市运行管理效

率。

（十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绩效目标：完善托管运行

龙河大剧院各类体育场馆、文化馆、图书馆。绩效指标：推动县

城建设高质量发展，方便城区人民居住生活。



（十二）县域基础设施建设 元氏县南佐镇污水处理厂项

目 。绩效目标：元氏县南佐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元氏县蟠龙湖片

区配套污水处理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6 座（既有） 生活垃

圾处理压缩转运设施升级改造及 2 座新建。绩效指标：提高污水

处理率，方便我县人民居住生活。

（十三）“五小”中心。绩效目标：将恒大商街作为元氏县

文旅集散中心，同时，在封龙山下河流旁新建商业街（封龙商

街） 。绩效指标：充分利用存量资产、提升县域文旅服务、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

（一）工作保障措施

（一）完善制度建设。制定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管理

办法、工作保障制度等，为全年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奠定制度基

础。

（二）加强支出管理。通过优化支出结构、编细编实预算、加

快履行政府采购手续、尽快启动项目、及时支付资金、6 月底前

细化代编预算、按规定及时下达资金等多种措施，确保支出进度

达标。

（三）加强绩效运行监控。按要求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发现问

题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现。



（四）做好绩效自评。按要求开展上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和

重点评价工作，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规范财务资产管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审批程

序，加强固定资产登记、使用和报废处置管理，做到支出合理，

物尽其用。

（六）加强内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对绩效运行情

况、重大支出决策、对外投资、资产处置及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

项的决策和执行进行督导，对会计资料进行内部审计，并配合做

好审计、财政监督等外部监督工作，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七）加强宣传培训调研等。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本部门职工

业务素质；加强调研，提出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的意见意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促进预

算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按照县

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服

务水平，不折不扣 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在创建优美、舒适的生活

环境的同时更加注重县城品质的提升，为建设“南部新城、经济

强县、美丽元氏”努力奋斗！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单位 2025 年度预算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均按照相关管理制

度执行，建立了工作有计划、实施有方案、日常有监督的管理机

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效能得到了提高、获得了社会公众

的好评 100%。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1、实施过程

我单位项目资金的实施经县财政局审核后，按照相关要求，认

真组织项目实施，并实施日常检查和监督管理。

2、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

2025 年度人员经费 292.975542 万元；公用经费 36.573979 万

元；预算项目共 163 个，资金数 52886.991664 万元，各项资金使

用率 100%。

3、部门日常财务管理、专项监督检查

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具有相

应的监控机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讲求实效的原则，确保资金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5 年度项目支出全

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71 个，共涉及资金

10418.88580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政

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92 个,共涉及资金 42468.10586 万元，占政府

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组织对“元氏县城区公园绿地星级创建工程 EPC”、“天网覆

盖及数字城管运行经费”等项目开展了部门重点评价，涉及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0418.885804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2468.10586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规范绩效预算编制、严格

预算执行管理、推进绩效评价工作、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等方面

进行了自评，考核结果为优。

元氏县城区公园绿地星级创建工程 EPC 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

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元氏县城区公园绿地星级创建工程 EPC

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全年预算数为 100 万元，执行数为

1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资金

拨付完成率、及时率 100%；二是质量达标率 100%，项目成本节

约率达到 50%以上。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一是管理制度不健

全；二是相关资金拨付程序较为繁琐。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



强健全制度、改进管理、优化流程；二是协调相关部门提高绩效

做法，优化、简化程序。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按照工作部署按排及时成立自评工作组，确定了自评工作方

案，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依据所收集的资料，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量、定向分析和

综合评价。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资金拨付及时，按照支出

进度完成工经费和项目支出，项目满意度均在 95%以上，单位自

评总分 100 分。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不够细化。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

称)

组长：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管副局长 史博文

组员：张社雨、齐二龙、杨韶忠、张少波、张辉



元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 年 4 月 18 日


